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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蚌埠依爱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蚌埠依爱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任国栋、靳传道、丁峰。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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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鸡养殖照明设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肉鸡养殖照明设备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肉鸡养殖照明设备的光照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6-2007 标准电压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5023 额定电压 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5700-2008 照明测量方法 

GB/T 5702 光源显色性评价方法 

GB/T 7922 照明光源颜色的测量方法 

GB/T 12325-2008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3  环境适应性 

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肉鸡养殖成套设备的性能，获得最佳的控制效果，特对本肉鸡养殖照明设备的使

用环境提出下列要求： 

a) 环境温度：-10 ℃～40 ℃； 

b) 环境湿度：10% RH～90% RH； 

c) 海拔高度：＜2000 m； 

d) 周围无腐蚀、易燃、易爆气体； 

e) 供电要求：符合 4.5.1要求(特殊电制需在合同中注明)； 

4  技术要求 

4.1  总体要求 

4.1.1  光源及光源控制装置应符合安全用电要求。 

4.1.2  光源照度均匀，满足设计光照强度。 

4.1.3  光源控制装置包含光源调光装置及非调光装置。 

4.1.4  光源应防水。 

4.2  外观要求 

光源及光源控制装置外形无起鼓、掉皮、生锈现象。铭牌标识清晰，有供方的名称或商标、产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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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额定电压、额定功率、工作频率、生产日期等基本识别标志，必要时应有认证识别标志。 

4.3  安装要求 

4.3.1  所有紧固件安装应牢固、可靠。 

4.3.2  光源应按设计间距、高度布置，误差小于 50 mm。 

4.3.3  布线应采用护套电缆或单芯导线穿管，续接点应采用接线盒或连接插件连接。 

4.3.4  布线用电缆、导线、电工套管自然松弛布设，续接点位置应留有 10 mm热胀冷缩余量。 

4.4  安全性要求 

4.4.1  布线主电源线线径应满足光源总功率要求，并预留实际最高应用环境温度下的余量，电源线应

符合 GB 5226.1、GB/T 5023 规定。 

4.4.2  光源控制装置机壳应良好接地，接地电阻小于 2 Ω。 

4.4.3  光源控制装置电源输入、输出对机壳的绝缘电阻大于 10 MΩ，500 V(d.c)。 

4.4.4  不能清楚表明其中装有会引起电击风险的光照设备外壳，都应标记警告标志。 

4.4.5  光源控制装置前端应配备断开（隔离）器件使其工作。 

4.5  技术指标 

4.5.1  光源控制装置标准电压值及供电电压允许偏差 

光源控制装置供电电压值符合 GB/T156-2008标准电压要求，三相四线或三相三线系统的标称电压

220/380伏。电压允许偏差符合GB/T 12325-2008要求，220 V单相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7%，-10%。 

4.5.2  耐压 

光源控制装置输入-输出、输入-地端口施加 1500 V(a.c)电压，持续 1分钟，无击穿放电现象。输

出-地端口施加 500 V(d.c)电压，漏电流设置 5 mA，持续 1 min，无击穿放电现象。 

4.5.3  照明质量 

4.5.3.1  平均照度范围 

鸡只采食和饮水处平均照度范围应为 5 lx～40 lx。若对平均照度有特殊要求，应由供需双方协商

确定。 

4.5.3.2  照度均匀度（均差） 

不低于 0.6。 

4.5.3.3  平均照度极差 

小于 10%，仅适用于直流型光源在线路上损耗而引起的平均照度差异。 

4.5.3.4  色温 

标称值±3%。 

4.5.3.5  显色指数 

标称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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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照明电参数 

4.5.4.1  控制装置直流输出纹波 

小于 100 mV。 

4.5.4.2  光源功率 

额定值±10%。 

4.5.5  光源防水等级 

IP65。 

4.5.6  可靠性 

肉鸡养殖照明设备可靠性指标：MTBF大于 5000小时。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5.1.1  试验用仪器、设备应经标准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试验用仪器、设备详见附录 A。 

5.1.2  样机应按使用说明书要求或现场技术人员指导进行安装，预热时间 30 min，并调试到正常工作

状态。 

5.2  一般及外观检查 

目测配合手动操作检查。 

5.3  安装要求检查 

目测配合手动操作检查。 

5.4  安全性试验 

5.4.1  光源控制装置机壳接地电阻试验 

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控制装置机壳接地点与大地间电阻。 

5.4.2  光源控制装置绝缘电阻试验 

当执行绝缘电阻试验时，控制装置电源输入、输出对机壳地间施加 500 V(d.c)电压进行测量。 

5.5  性能试验 

5.5.1  供电电压偏差 

调压器对光源控制装置供电，电压调节范围设定 198 V～235.4 V，光源控制装置功能正常。 

5.5.2  耐压试验 

当执行耐压试验时，试验电压的的标称频率为 50/60 Hz，耐压测试仪施加 4.5.2 电压要求时，如

果未出现击穿放电则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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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平均照度试验 

照明控制装置设定固定输出状态，再进行照度测量试验，平均照度测量按照 GB/T 5700-2008，6.1.1

的中心布点法规定。 

实际测量时，通常根据肉鸡养殖照明布灯情况，选择能反映整栋禽舍照明照度区域进行测量，（光）

照度计光检测面应指向光源，测量区域至少包含 5只光源，测点间隔小于 200 mm。记录测点的水平照

度数据，平均照度按式（1）计算： 

Eav=
1

M∙N
ΣEi                …………………………（1） 

式中： 

Eav——平均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Ei ——在第 i个测试点上的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M  ——纵向测点数； 

N  ——横向测点数； 

5.5.4  照度均匀度试验 

根据 5.5.3测量数据，照度均匀度按照式（2）进行计算： 

 

U = Emin∕Eav              …………………………（2） 

式中： 

U   ——照度均匀度； 

Emin——最小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Eav ——平均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5.5.5  平均照度极差试验 

根据 5.5.3测量数据，平均照度极差按式（3）进行计算： 

 A = （1 − Eav1∕Eav2） × 100%      …………………………（3） 

式中： 

A  ——平均照度极差； 

Eav1——距离控制装置最远布置光源平均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Eav2——距离控制装置最近布置光源平均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5.5.6  色温试验 

光源色温试验应采用光谱辐射计，每个场地测量点的数量不应少于 9个测点，测量方法应符合 GB/T 

7922的规定，计算应符合 GB/T 5702的规定，求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该被测照明现场的色温。 

5.5.7  显色指数试验 

光源显色指数试验应采用光谱辐射计，每个场地测量点的数量不应少于 9个测点，测量方法应符合

GB/T 7922的规定，计算应符合 GB/T 5702的规定，求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该被测照明现场的显色指数。 

5.5.8  照明电参数试验 

直流型控制装置纹波用示波器直接测量，光源功率用数字功率计直接测量。 

5.5.9  光源防水等级试验 

光源防水等级按照 GB 4208 规定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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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0  可靠性 

可靠性试验样机数量为 K，每天 24 h 连续运行，运行天数为 D，发生故障总次数为 E，总运行机时

T 按式（4）进行计算， 

T=24×K×D                …………………………（4） 

式中： 

T——总运行机时； 

K——样机数量，K不少于 5台； 

D——运行天数，D不少于 5天。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按式（5）进行计算， 

MTBF={
T，   E≤1

T/E， 1<E≤3
            …………………………（5） 

式中： 

MTBF——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T   ——总运行机时； 

E   ——故障次数。 

可靠性试验在实际生产运行中进行，总机时数达到15000小时试验终止，按式（5）计算MTBF。 

5.6  标志、包装 

目测。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6.1.1  肉鸡养殖照明设备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产品合格证方可出厂。 

6.1.2  检验项目分类见表 1，抽样方案按照 GB/T 2828.1-2008一般检查水平Ⅰ规定，判定规则见表 2。 

表 1  检测项目分类 

类别 序号 检测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对应条款 试验方法 

A 
1 安全要求 √ √ 4.4   5.4   

2 耐压 √ √ 4.5.2   5.5.2   

B 

1 安装要求  √ 4.3   5.3   

2 供电电压 √ √ 4.5.1   5.5.1   

3 照明电参数 √ √ 4.5.4   5.5.8   

4 平均照度  √ 4.5.3.1   5.5.3   

5 照度均匀度  √ 4.5.3.2   5.5.4   

6 平均照度极差  √ 4.5.3.3   5.5.5   

7 色温  √ 4.5.3.4   5.5.6   

8 显色指数  √ 4.5.3.5   5.5.7   

9 光源防水等级  √ 4.5.5   5.5.9   

10 MTBF  √ 4.5.6   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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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检测项目分类（续） 

C 
1 标志 √ √ 7.1   5.6   

2 包装 √ √ 7.2   5.6   

表 2  抽样方案和判定规则 

抽样方案 

项目分类 A B C 

项目数 2 2 2 

检查水平 Ⅰ 

样本字码 A 

样本数 2 

判定规则 
AQL 6.5 40 65 

Ac    Re 0        1 2      3 3        4 

6.1.3  如有不合格项目，允许修复、调整，合格后方可出厂。 

6.2  型式检验 

6.2.1  检验原则 

肉鸡养殖照明设备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异地生产或转厂生产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隔三年进行一次；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的要求时。 

6.2.2  型式检验项目分类见表 1，抽样方案按照 GB/T 2828.1-2008一般检查水平 S-2规定，判定规则

见表 3。 

表 3  抽样方案和判定规则 

抽样方案 

项目分类 A B C 

项目数 2 10 2 

检查水平 S-2 

样本字码 A 

样本数 2 

判定规则 
AQL 6.5 40 65 

Ac    Re 0        1 2      3 3        4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产品标志 

运输包装箱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规定。 

铭牌标示出以下内容：制造厂名称、厂址、产品名称和型号、生产批次、商标等信息。 

机器编号标识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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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包装 

本产品应采用拆散包装，按包装图要求达到牢固可靠、便于吊装运输，防止运输损坏。零件包装箱

上应有防潮、防冲撞标志。 

7.3  产品随机文件 

产品应随带下列文件： 

a) 产品合格证； 

b) 使用说明书 1份； 

c) 用户三包手册 1份； 

d) 装箱清单 1份。 

7.4  运输和贮存 

7.4.1  能适合任何运输工具运输，运输过程中避免碰撞和雨雪直接淋袭。 

7.4.2  贮存在通风良好，环境干燥的库房中，周围无腐蚀性气体存在。 

分系统简称： 

GK/Z：直流控制

装置 

ZM/D：直流光源 

ZM：  交流光源 

制造月份 

制造年份 

顺序号 

XX 20XX XX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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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试验用仪器、设备 

序号 规格及精度 参考名称、型号 数量 

1 0～200 lx （光）照度计 1 

2 0-20 Ω/±2% rdg±0.1 Ω 接地电阻测试仪 1 

3 500 V(d.c) 兆欧表 1 

4 0～250 V(a.c) 调压器 1 

5 5000 V 耐压测试仪 1 

6 带宽 100 MHz,采样率 2 GS/s 示波器 1 

7 精度>1.5 级 数字功率计 1 

8 三位半 万用表 1 

9 0.01 mm 千分尺 1 

10 ±1 mm 5 m 卷尺 1 

11 ±5 mm 20 m 卷尺 1 

      

 


